
大仁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審查作業要點 

 
114.4.22 獎助學金管理審核委員會議通過 

114. 10.07 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鼓勵成績優秀且具有發展潛力之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114 學年度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 11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以「申請入學」、「技優甄審」、「推薦甄試」及

「聯合登記分發」管道錄取且高中(職)高一至高三上五學期在校平均成績符合資格者;五專

部各管道入學後、前一學年度班級成績排名 10%(含)，並已完成註冊且無任何欠費之本國

在籍新生。 
三、獎勵方式如下表： 

大學部入學管道 
獎助學金
總額 
(新臺幣) 

1-4 學期平
均發給獎助
學金金額(新
臺幣) 

5-8 學期平
均發給獎
助學金金
額(新臺
幣) 

國際化
移地學
習金額
(需於前
三學年
內完成) 

1.申請入學 
2.技優甄審

3.推薦甄試

4.聯合登記

分發 

藥學系 
高中(職)前五學期在

校平均成績班級排序

第一名 
20 萬元 4 萬元 6 萬元 10 萬元 

藥學系

除外 

高中(職)前五學期在

校平均成績班級排序

在前 5%(含) 
20 萬元 4 萬元 6 萬元 10 萬元 

高中(職)前五學期在

校平均成績班級排序

在 5.1%~10%(含) 
15 萬元 3 萬元 4 萬元 8 萬元 

五專部 

入學管道 條件 
獎助學金
總額 
(新臺幣) 

1-10 學期平均發給獎助學金金額 
(新臺幣) 

五專部 各管道 
前一學年度班級成績

排名 10%(含) 
5 萬 

1.每班排名前 10%人數計算至整數

2.每人每學年核發 1 萬元獎學金 

 
四、上述升學管道，包括：「申請入學」、「技優甄審」、「推薦甄試」及「聯合登記分發」等管

道，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其總金額為 500 萬(元)獎助學金，若超過上限時，依下列順序

比序決定獲獎者並送獎助學金管理審核委員會議討論： 
(一)以「技優甄審」管道錄取者，優先獲得；次之為「申請入學」以管道錄取者。 
(二)「聯合登記分發」及「推薦甄試」等管道錄取者之比序： 

1.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英文、數學、國文三科成績總分，總分高者優先獲得。 
2.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英文成績，成績高者優先獲得。 



3.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數學成績，成績高者優先獲得。 
4.比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之國文成績，成績高者優先獲得。 

五、符合本要點對象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每學期獎助學金續領條件及資格：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需達該系科前 30%，且德育成績 80 分以上。 
(二)協助系務(招生)及其它工作具卓越表現。 
(三)每學年須符合以下條件其中一項： 

1.考取專業證照 1 張。 
2.參加校外競賽 1 項。 

(四)連續 2 學期未符合續領資格則取消後續獎助學金資格。 
(五)續領資格為每學期第四週前由各系彙整相關證明文件送至就學輔導中心審核。 

六、本項獎助學金由各系教師於學生報到前填具申請單後，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至就學輔導

中心提出申請，未經上述流程申請者，概不受理申請。 
七、獎學金於第十二週發給。經核定受獎之學生，若辦理轉入藥學系、日間部轉進修部及附設

進修院校、休學、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則停止發給獎助學金，亦不得要求補發

未領之獎助學金餘額。如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且該學期之獎學金已領取者，則必須退回

當學期已領之獎學金。 
八、符合領取國際化移地學習資格之學生，需配合研發暨國際兩岸事務處境外研習、參訪等補

助規範，並於畢業前一學年內完成，獎助學金金額如附表說明發給。如未參與國際化移地

學習活動，視同自願放棄，不得要求補發獎助學金。 
九、本要點經獎助學金管理審核委員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